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关于举办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

与实务操作研讨会的邀请函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交通运输业也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随之而来的交通事故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此产生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也在逐年增多。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终局裁决者，担负着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处理。既要保护好机动车所有人、驾驶人、受害者及保险公司等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也要兼顾到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正确审理好这类案件，对于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和维护安全、有序的现代交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帮助各人民法院总结审判实践经验，更新审判观念，正确处理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决定举办“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与实务操作研讨会”。请各单位接此函后，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

有关会议事项如下：

一、研讨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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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法规规章实施以来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

2、诉讼与行政处理的程序衔接

3、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性质与作用
4、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性质

5、关于诉讼主体的确定

6、受害人过错与过失相抵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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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理解适用、

8、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

9、法律适用的选择

10、损害赔偿的范围标准

11、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
12、未经公安机关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受理
13、道路交通事故导致工伤时的法律适用

14、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例剖析

二、参加对象 

各级人民法院的有关领导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专业审判庭和研究室的法官，各地交警队事故科的民警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有关保险公司与交通运输企业（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物流企业等）的有关负责人。

三、研讨方式与师资

本研讨会拟邀请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到会围绕实际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专业性、实用性专题报告和业务讲座，并组织答疑讨论、现场交流。

四、时间及地点（每期开班前5天为报名截止日）
 第一期    2005年 9 月16日--20日    深  圳
第二期    2005年10月14日--18日    杭  州

五、研讨费用与报名办法

    凡参加的每位同志须交研讨费980元。食宿、调研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并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填写好的报名表传真或寄至：

北京市2785信箱    研讨会秘书处 收    邮编：100044

电    话：010-82758796   82758797 

传    真：010-82758797 

联 系 人：牛云华      周学琴
秘书处将根据报名表寄发报到通知，告知具体地点、乘车路线、接站、食宿及日程安排等具体事项。

六、其它事项
1、为便于组织管理，欢迎有关主管部门集体组团参加，集体组织6人以上免领队研讨费；10人以上免领队研讨、食宿费；20人以上免领队研讨、食宿费及返程机（车）票。
2、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国际经济科技法律人才学会学术部协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二OO五年八月
附件：

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研讨会报名表
经研究，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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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复制有效，若时间紧迫，可电话（传真）报名：（010）8275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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